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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推进“三社联
动”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

淮府办〔2020〕8 号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有关单位：

为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、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城乡社区治理

的部署要求，落实《市委、市政府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

的实施意见》（淮发〔2018〕29 号）精神，加快推进社区、社

会组织、社会工作“三社”有机整合、协同发展，统筹基层治理力

量，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，着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

格局，全面推开“三社联动”试点工作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提出如

下实施意见：

一、总体目标

按照“党委领导、政府负责、多元参与、项目运作、联动治

理”的工作思路，探索社区、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联动机制，构

筑以城乡社区为平台、社会组织为载体、社会工作为支撑的城乡

社区治理体制，合力营造管理有序、服务完善、文明祥和的社区

生活共同体机制,不断促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

化。通过建立“三社联动”基层社会治理机制，充分整合社会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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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台、社会工作者、社区社会组织、社会资本和社区自治组织等

多方面的服务资源和力量，有效回应辖区居民日益旺盛的各类社

会服务需求，有力推进社区自治力量成长、具体社区问题解决、

社区治理水平提升。到试点完成时，参与试点的街道（乡镇）中

城市社区社会组织达到 10 家，农村社区社会组织达到 5 家，社

区工作者中取得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人数占社区工作

者总数比例达 40 ，社会工作专业岗位实现全覆盖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夯实“三社联动”平台基础。建立健全以基层党组织

为引领，由基层自治组织、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具体运作管理，社

区居民、志愿者、驻区单位等共同参与的基层社区治理机制。在

参与试点的县（区），依托街道（乡镇）、社区综合服务中心（站）

等场所，建设社会工作服务中心（站），按照每个街道（乡镇）

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至少设置 2 个、每个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站至少

设置 1 个专业社工岗位标准，开发社会工作专业岗位并配备专职

社会工作者。同时，成立社区专项基金，建立运营枢纽型社区社

会组织，孵化培育社区社会组织，为社区社会组织、社会工作者、

社区志愿者参与社区服务和社区治理提供场地、资源和平台。

（二）厘清社会工作职责任务。建立健全政府购买社会工作

服务制度，通过购买岗位与项目相结合的方式，由社会工作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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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派驻专业社会工作者负责社会工作服务中心（站）的统筹、

运营和管理工作，开展社区服务、参与社区治理，具体内容包括:

1.基础工作类。开展走访调研,摸清社区居民尤其是困难人

群、困境儿童、矫正对象、特殊老人等重点人群的服务需求，辅

助开展有关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的调查，帮助开展社会服务需求评

估、方案设计、项目管理与行动研究,提出本社区“三社联动”的目

标、方法、路径及落实方案。

2.专业服务类。围绕特殊老人、特扶家庭、社会救助群体、

城市流动人口、困境儿童、社区矫正对象、残疾人等社区居民提

供专业服务，试点期间每年开展至少 3 个社会工作专业服务项

目；至少开展 1 次微公益创投活动。引导街道（乡镇）、社区成

立志愿服务联合会，协助做好志愿者招募、注册、培训与考核，

引导和组织志愿者开展社会服务，所辖社区志愿者注册率不低于

16 ，每年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不少于 10 个，注册志愿者参与志愿

服务活动比率不低于 10 。

3.社区治理类。依托专业服务，孵化培育社区社会组织，重

点孵化培育社区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、社区养老服务组织、社区

志愿服务组织，培育发展至少 5 家依法登记的社区社会组织和 5

家备案管理的社区服务组织，在此基础上引导社区成立社区社会

组织联合会。要立足社区实际，加强对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区服务

组织开展孵化培育、能力建设、服务督导等专业支持，化解基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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矛盾纠纷，推进社区居民自治，探索多元共治，增强党群凝聚力，

创建文明和谐社区。

4.特色创新类。各试点社区可结合特点和实际,拓展丰富试点

内容和范围,包括：社工人才培养、社会组织（志愿服务组织）

培育、特殊人群服务、社区公益创投、社区协商、楼栋自治、“四

位一体”红色物业、社区三工（党工、社工和义工）联动”和“两

工（社工和义工）互动”、创新社区学院等，推动“三社联动”工

作丰富和提升。

（三）培养社区服务人才队伍。依托街道（乡镇）、社区综

合服务中心（站），建立社区学院和社会组织孵化园，探索社区

服务人才培养“1+4”模式，即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重点，引领

培育基层党务人才、志愿服务人才、基层自治人才和社会组织骨

干人才等四类人才。通过水平评价、教育培训等，提升社区工作

者、社会组织工作人员、志愿者骨干专业化服务水平，推动其向

社会工作者转型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、微公益创投等方式，引导

社会组织使用配备社会工作专业人才。同时，建立健全四类人才

的培训、使用、激励和保障机制，形成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纽

带的“三工联动”和“两工互动”的长效工作机制。将社会工作专业

岗位设置、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配备作为社会组织承接社会服务项

目的必备条件。

三、组织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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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批试点工作为期一年，试点单位原则上每个县区选择一个

街道（乡镇）的一个社区，并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选择一家专

业社工机构共同参与进行。具体工作分五个阶段来推进。

（一）谋划准备阶段（2020 年 6 月-7 月）：下发试点工作文

件，建立健全“三社联动”试点工作机制。试点县区民政局对标工

作任务和相关要求，认真遴选确定参与试点的街道（乡镇）、社

区和社会工作服务机构，建立健全工作机制，制定工作方案，经

县区政府确认后于 7 月底前报送市民政局。同时，指导完成社会

工作服务中心（站）建设和社会工作专业岗位开发、社会工作者

派驻等基础性工作。市民政局依据相关要求审定工作方案，并以

书面形式确认试点社区和具体专业社工机构。同时市民政局配合

县区统一选定专业督导机构同步开展督导工作。

（二）全面推进阶段（2020 年 8 月-11 月）：各试点单位依

据试点工作方案全面推进试点工作。推进依据主要是实施市级层

面批准确定的工作方案及其相关专业要求。原则上所有确定的任

务和项目要全面启动，并取得阶段性成果。

（三）中期评估阶段（2020 年 12 月）：市民政局委托第三

方机构对试点工作成效进行检查评估，通报经验做法和工作进

展，研究存在问题，提出进一步工作计划，形成中期评估报告。

市民政局召开专题会议，通报评估结果，安排部署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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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完善提升阶段（2021 年 1 月- 2 月）：试点地区针对

中期检查评估发现的问题，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工作措施，深化工

作内容，拓展工作范围，在继续完成试点任务的同时，注重做好

政策创制、经验推广、模式创新、品牌打造等工作。

（五）总结评估阶段（2021 年 3 月- 5 月）：市民政局对试

点工作进行总结和终期评估，向市政府提交总结报告。对试点期

满验收合格的，授予参与试点的街道（乡镇）、社区“全市‘三社

联动’示范点”称号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站位、主动作为。推进“三社联动”试点工作是贯

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民生工作有关

论述的重要举措，是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、民政部关于加强和完

善城乡社区治理的迫切需要，是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

代化、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途径。县区

政府及市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，聚焦主责主业，砥砺创新发

展、深化改革担当，切实增强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，认真按照

市政府的统一部署，扎实开展试点工作，深入推进新时代社区治

理工作的转型发展。

（二）加强领导、健全机制。市政府成立“三社联动”试点工

作协调领导小组，由分管副市长牵头，统一负责试点工作的领导

和指导，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市民政局，具体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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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常工作。各试点单位均要成立相应机构，落实组织保障和统筹

推进措施。

（三）明确职责、统筹推进。市民政局负责全市“三社联动”

试点工作的指导、检查和评估，建立健全试点工作考核评估指导

体系，支持总结推广有益的经验模式，研究制定全市“三社联动”

政策文件。县区政府及民政部门负责试点项目行政管理，负责对

试点街道（乡镇）的遴选推荐、业务指导、督促检查和支持保障

等工作，配合市民政局和第三方机构开展试点工作的调研、督导

和评估工作，制定推动本地“三社联动”工作的政策文件。参与试

点的街道（乡镇）和社区负责试点项目的协调推进，调配整合社

区配置的各类行政管理资源，做好社会工作专业岗位开发、社区

社会工作者培养和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扶持等基础性工作，为专业

社工提供社区服务、参与社区治理让渡空间、搭建平台、提供支

持。参与试点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负责试点工作的具体实施，辅

助社区开展基础工作、为特殊群体提供专业服务，培养社区社会

工作专业人才、孵化培育社区社会组织、调动社区居民参与自治，

提升社区治理能力。

（四）加大投入、形成合力。各级政府要安排专项资金支持

试点建设，并制定经费管理办法，确保资金使用效益。同时，加

强理论和政策研究，通过试点实施，及时总结提炼实践经验，深

入研究“三社联动”规律与特点，总结形成具有一定代表性、可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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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推广的实务模式，制度化、常态化推进“三社”良性互动、协同

发展。

附件：全市“三社联动”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名单

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6 月 24 日

附件

全市“三社联动”试点工作协调领导小组

组 长：邬平川 副市长

副组长：王 中 市民政局局长

孙道军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

成 员：张琳娜 市财政局副局长

祝应茂 市人社局副局长

袁先进 市民政局副局长

施性平 寿县政府副县长

http://www.baidu.com/link?url=L3WycAMFUcIdj2Zr4PP2e-QyZFG_YpuC7YIUWajwXPXwgPIz399Bc0DkiX8LJOeCWdt7J_Eugl17Pq-LA_Pvlr2Smq4k_hQSW6aeGSZsQGq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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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传峰 凤台县政府副县长

曹 峰 田家庵区政府副区长

邵朝辉 大通区政府副区长

桂超林 谢家集区政府副区长

陈福建 八公山区政府副区长

程晓玲 潘集区政府副区长

柏发淮 毛集社会发展综合实验区工委委员、人武

部部长

胡 涛 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委员、管委会副主任

王 毅 高新区工委委员、管委会副主任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负责日常工作，办公室主任王中（兼），

副主任袁先进。如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成员发生变动，由继任者自

动接替，不再另行发文。


